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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博爱基金会 2024 年

第八届中山博爱夏令营项

目专项审计报告

号

中山博爱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中山博爱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

2024年第八届中山博爱夏令营活动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的专项经费使用情况进

行审计。审计范围是基金会使用 2024 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结余安排的项目专项经费预

算在 2024年度具体使用情况。

基金会的责任是对项目的专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算，并提供真实、合法、

完整的会计资料。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计划和实施审计工

作，对项目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发表审计意见。在审计过程中，我们结合基金会的财

务管理和项目专项经费使用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内部审批文件及相

关资料等必要的审计程序。具体审计情况如下：

一、审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2.《基金会管理条例》

3.《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4.民政部《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

5.《中山博爱基金会章程》

6.《中山博爱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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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山博爱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

8. 基金会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二、基金会基本情况

中山博爱基金会是民革中央发起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2016 年4 月 25日民

政部正式批复登记成立。注册资金：23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100000MJ0065022N；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法定代表人：郑建

邦。

业务范围：资助贫困人群、弱势群体，帮助解决就医、就学等困难；在自然灾害

和重大突发事件中，扶危济困、救灾赈灾。

2018 年 5 月 23 日基金会被民政部认定为慈善组织，2021 年 3 月基金会被民政部

评为 3A 级社会组织。

基金会主要经费来源为民革党员个人及其组织自愿捐赠。

三、项目基本情况

2024年7月17日，依据中山博爱基金会内部事务报批专用文稿《关于与夏令营服务

承接方西安唐韵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签约并拨付第一批服务款的请示》，文件内

容摘录如下：

根据民革中央部署，我会联合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继续举办第八届中山博爱夏令

营。经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和民革陕西省委会多方询价，并经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请

示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惠东同意（请示及批示附后），

拟由西安唐韵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承接2024年第八届中山博爱夏令营，目的地陕

西，参加夏令营活动的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组织的营员和志愿者共94人。1名营员请假

未参加实际参加人数93人。

四、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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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经费预算情况

基金会使用2024年非限定性净资产结余经费安排第八届中山博爱夏令营项目专项经

费支出，预算以实际申报批准数为准。

（二）项目专项经费使用情况（详见第八届中山博爱夏令营项目支出明细表）

第八届中山博爱夏令营项目由基金会支出的专项经费合计516,189.00元。本次夏

令营项目开展期间，各项经费支出严格围绕项目活动实施需求列支，主要涵盖营服背

包采购费用、旅行社综合服务费用、住宿费用、餐饮费用、体检费用、车辆租赁费用

及项目办公经费七大板块，各项支出明细、计费标准及合作单位情况具体如下：

1.营服、背包采购费用

夏令营项目物资采购费用总支付合计27,730.00元，由夏季运动服及双肩书包两类

物资采购支出构成，合作供应商为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华美针织服装厂。营服为夏季

长裤款运动服，采购总量188套，采购单价120.00元/套，支出金额22,560.00元；夏令

营研学双肩书包，采购总量94个，采购单价55.00元/个，支出金额5,170.00元，两类

物资采购金额汇总与总支出金额一致。以上费用由中山博爱基金会直接支付。

2.旅行社综合服务费用

本次夏令营委托西安唐韵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全程配套服务，原合同服

务费总支出427,900.00元。服务计费区分成人与学生两类标准，其中成人参与人数14

人，服务单价4,850.00元/人，合计费用67,900.00元；学生原核定参与人数80人，服

务单价4,500.00元/人，核定基础费用360,000.00元。项目实施期间，1名学生因请假

未参与活动，对应产生未发生费用2,769.00元，该笔费用将在项目尾款结算阶段予以

扣除，最终按实际服务发生金额425,131.00元结算。以上费用由中山博爱基金会直接

支付。

3.关于拨付纳雍县教育科技局中山博爱夏令营项目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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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中山博爱夏令营部分食宿、体检、车辆租赁费用及办公经费由纳雍县教育科

技局先行代为垫付相关服务商款项，活动结束后，基金会根据实际垫付结算资料，统

一向纳雍县教育科技局拨付垫付资金，本次拨付纳雍县教育科技局项目费用合计

63,328.00 元，具体明细如下：

（1）住宿费用

住宿费总支出18,612.00元，分两个时段统一结算，住宿计费标准为198.00元/间/

天。其中7月29日使用标准客房47间，当日住宿费用合计9,306.00元；8月5日使用标准

客房47间，当日住宿费用合计9,306.00元。

（2）餐饮费用

本次夏令营餐饮服务覆盖活动全程，餐费总支出19,906.00元，就餐覆盖师生共计

93人，各项就餐支出均为活动期间师生实际就餐产生，包含定点就餐、高铁途中就餐、

返程前就餐等场景，全面保障参与师生全程就餐需求。

（3）体检费用

为保障参与师生身体健康、筑牢项目安全底线，本次项目统一组织全体参与师生

开展专项体检服务，体检费用总支出9,300.00元。本次共计93名师生参与体检，统一

按照100.00元/人的标准计费，费用根据实际体检人数据实结算。

(4)车辆租赁费用

为保障夏令营往返出行安全有序，夏令营项目期间租赁专用车辆用于研学出行，

车辆租赁总费用12,000.00元，主要用于2024年7月30日纳雍至贵阳的出发行程，以及

2024年8月5日夏令营活动返程交通保障。

(5)办公经费

本次夏令营项目列支办公经费合计3,510.00元，具体包含活动广告制作、学员活

动证书打印等相关支出，为项目顺利开展提供配套物料及宣传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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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次夏令营各项经费均围绕项目活动开展据实列支，各项费用计费标准、

支出场景清晰，所有支出均服务于夏令营研学、出行、食宿、物资、保障等核心工作，

后续可结合财务报销规范及项目档案管理要求，完善各项支出佐证资料，确保经费使

用合规透明、有据可查。

单位：元

第八届中山博爱夏令营项目支出明细表

项 目 支出金额 项目支出说明 支付对象

夏令营营

服、背包

费用

27,730.00

夏季运动服（长裤款）：188套*120元/套 金额合计：

22560元；
京市朝阳区

三间房华美

针织服装厂双肩书包：94个*55元/个 金额合计：5170元；

旅行社服

务费
425,131.00

综合服务费：成人14人 *4850元/人 金额合计67900元；

综合服务费：学生80人*4500元/人 金额合计360000元；1

名学生请假未产生费用2769元 ，尾款结算时扣除2769元

西安唐韵国

际旅行社有

限责任公司

住宿费 18,612.00

7月29日：47个标间*198元/天 金额合计：9306元；

纳雍县教育

科技局

8月5日：47个标间*198元/天 金额合计：9306元；

餐费 19,906.00

7月29日（午餐、晚餐）、7月30日早餐、8月5日晚餐

等金额合计：10836元 就餐人数：93人；

7月30：高铁上就餐 金额合计：4891元；

8月5日：返程就餐 金额合计：4179元；

体检费 9,300.00 参加夏令营师生93人*体检费100元/人 金额合计9300元；

车辆租赁

费用
12,000.00

2024年7月30日夏令营研学活动出发租赁车辆费用(纳雍-

贵阳）

2024年8月5日夏令营研学活动返程费用；

办公经费 3,510.00 广告制作、证书打印；

合计 516,189.00

五、审计发现的问题及建议

本次非限定用途的净资产安排的项目专项经费专款专用，基本符合基金会项目管

理规定。但审计也发现如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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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报销管理方面

审计发现2024年12月份0010号凭证附件：纳雍县教育局在拨付中山博爱夏令营经

费的请示中提供的相关发票：其中两张餐饮发票购买方不是纳雍县教育局，发票金额

分别为4,891.00元和4,179.00元的餐饮发票，购买方西安唐韵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

司，餐费业务虽然真实，但发票购买方应为纳雍县教育局。经核实此两笔餐费业务实

际发生主体为夏令营师生就餐服务，费用本应由纳雍县教育科技局垫付，因项目当期

纳雍县教育科技局无可用经费，无力先行支付就餐费用，经现场协调改由合作旅行社

（西安唐韵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代为垫付餐费并对接餐饮服务商结算，导致发

票购买方为西安唐韵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存在票据合规性问题。

审计建议：规范票据报销审核标准，严格执行发票报销审核制度，确保报销发票

的开票主体、业务内容、开票金额、发生时段与实际项目业务完全匹配，杜绝票实不

符、主体不符等不合规发票入账。强化财务人员审核职责，严把报销入口，全面提升

项目财务报销规范化水平。

六、审计评价

经审计，项目的组织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

《中山博爱基金会章程》等法律、章程的规定，专项经费支出未发现违规、超范围及

不合理使用的现象。

七、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项目专项审计报告仅供基金会内部核实专项经费支出去向使用。












	北京慧智宏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一、审计依据
	二、基金会基本情况
	三、项目基本情况
	四、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一）项目经费预算情况
	（二）项目专项经费使用情况（详见第八届中山博爱夏令营项目支出明细表）
	1.营服、背包采购费用
	2.旅行社综合服务费用
	（1）住宿费用
	（2）餐饮费用
	（3）体检费用
	(4)车辆租赁费用
	(5)办公经费


	五、审计发现的问题及建议
	本次非限定用途的净资产安排的项目专项经费专款专用，基本符合基金会项目管理规定。但审计也发现如下问题：
	发票报销管理方面
	审计发现2024年12月份0010号凭证附件：纳雍县教育局在拨付中山博爱夏令营经费的请示中提供的相关
	审计建议：规范票据报销审核标准，严格执行发票报销审核制度，确保报销发票的开票主体、业务内容、开票金额

	六、审计评价
	经审计，项目的组织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山博爱基金会章程》等法律、章

	七、需要说明的事项

